
附件 2：申报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一、基础申报材料

1 专项资金申请表

2 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文件

3 前海合作区内办公用房租赁合同及近3个月份租金发票，如申报截止日前处于免租期无法
提供租金发票的应提供物业管理费发票；如为自有办公用房应提供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

4 本年度纳税证明

5 申报时上一个月机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人数佐证材料（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系统-代扣代
缴-单位申报记录查询页面截图）

6 深圳信用网打印的完整版信用报告

7 企业承诺书

8 授权书

9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二、持牌金融机构落户扶持补充材料（第八条）

1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批准备案文件/业务资质文件

2 深圳市级分公司或其他一级分支机构相关证明材料（第三项）

3 实收资本验资报告（第四项、第五项）

三、金融科技企业集聚扶持补充材料（第九条）

1 股东的主体资格文件、业务资质文件，如股东是外国主体，需提供经使领馆认证的上述材
料（中英文版）、外资到账材料（外汇主管部门业务登记凭证、FDI入账登记表及银行入
账业务回单）

2 实收资本验资报告

3 开展金融科技服务的合同（协议）、上年度审计报告（应体现主营业务、主营业务收入占
比，为金融机构提供科技服务的业务收入占60%以上）

四、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经营扶持补充材料（第十条）

（一）飞机及航空专用设备等业务补充材料

1 专项审计报告（应列明飞机、航空专用设备等租赁业务合同金额、租赁期限以及对应的租
赁物品清单）

2 租赁合同

备注：新开展为租赁期开始日在2022年6月1日之后。
（二）船舶、海工设备、矿产设备等业务补充材料

1 专项审计报告（应列明船舶、海工设备、矿产设备等租赁业务合同金额、租赁期限以及对
应的租赁物品清单）

2 租赁合同

3 其他相关材料（如有，以实际约定为准）



（三）绿色租赁业务补充材料（第三项）

1 专项审计报告（应列明2022年度绿色租赁存量业务余额和2023年度新增绿色租赁业务投
放金额、对应的租赁物品清单）

五、商业保理经营扶持补充材料（第十一条）

1 专项审计报告（应列明2022年度为企业提供的融资总额、为企业提供保理融资的放款明
细表）

2 实际控制人和高管团队名录及情况说明（说明是否存在第十一条规定情形）

六、风投创投机构等企业上市扶持补充材料（第十二条）

1 上市公告书

2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公告

3 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企业，需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中英文版）

七、金融控股类公司经营团队扶持补充材料（第十三条）

1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批准备案文件/业务资质文件

2 实际控制前海总部金融机构的材料

3 金控公司及其实际控制的前海金融机构的上年度审计报告

4 金控公司及其实际控制的前海金融机构的上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及相关附表、所得税完
税凭证等材料

5 实际控制的总部金融机构的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办公场地证明、税务关系材料、机构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人数佐证材料

6 符合扶持政策的员工名单（含收款银行账号）、金额、劳动合同、社保或代扣代缴个税凭
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备注：此处利润总额指按照上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进行税会差异调整后的利润总额，
其中不含利润为负的企业。

八、绿色金融发展扶持补充材料（第十四条）

（一）一次性奖励

1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认定材料

（二）绿色债券发行扶持

1 发行绿色债券的相关文件材料

2 债券募集说明书

3 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收款凭证

4 律师事务所或承销商出具的债券发行募集完毕材料

5 赴境外发债的需提交国家发改委出具的《企业借用外债备案登记证明》或其他相应材料

（三）绿色金融公共服务运营扶持

1 市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授权证书或相关材料。

九、重大金融合作平台与金融基础设施一次性落户扶持补充材料（第十五条）

1 国家有关部门批复成立金融合作平台或基础设施的文件。



十、港澳及外资机构新注册外资机构筹备扶持补充材料（第十六条）

1 港澳及外资机构主体资格文件

2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出具的筹建批复等相关文件

3.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业务许可证或其他相关文件（成立后补充）

4 筹备组设立相关材料

十一、香港金融行业组织落户奖励补充材料（第十七条）

（一）分支机构或代表处

1 香港金融行业组织的主体资格文件

2 行业主管部门的许可文件

（二）外商独资企业

1 经香港金融监管部门认定为从业资格考试举办机构的文件

2 外商独资企业的章程等股东关系文件材料

十二、港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场所运营扶持补充材料（第十八条）

1 股东资格材料及商务部门备案文件

2 证明上年度交易额的业务审计报告

十三、银行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扶持补充材料（第十九条）

1 试点银行“跨境理财通”试点资格文件材料

2 “跨境理财通”账户开立及交易记录（涉及隐私的可作脱敏处理）

十四、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和推广扶持补充材料（第二十条）

1 跨境创新服务终端机（CISD）相关采购或安装使用凭证等相关材料（第一项）

2 直接接入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CIPS）的佐证材料，如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第二项）

十五、产业载体入驻扶持补充材料（第二十一条）

1 购买产业载体楼宇的提供产权登记证，租赁产业载体楼宇的提供当前及上一份租赁合同

2 入驻企业金融许可证等资质文件（第一项）

3 金融科技企业资质按照第九条关于金融科技企业落户扶持补充材料提供（第一项）

4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及产品备案的文件材料（第二项）

5 托管机构出具的关于管理规模（申报时间上个月末）的相关凭证/公司制基金实收资本验
资报告（第二项）

十六、入驻产业载体管理团队经营扶持补充材料（第二十二条）

1 上年度审计报告（第一项）

2 持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相关材料（第一项）

3 分配方案及核心团队成员的劳动合同或境外雇主派遣合同（有效期为1年以上）（第一、
二项）

4 核心团队成员最近一年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缴纳清单[备注：自然人电子税局-首页-常用业
务-纳税记录开具-纳税清单打印（深圳）]（第一、二项）



5 资金发放证明（获得扶持后15工作日内提供）

7 基金管理协议（如基金公司自行管理，则提供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合伙制）、托管协
议（第二项）

8 托管机构出具的关于管理费收入的相关凭证（第二项）

9 满足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相关材料（第二项）

十七、促进风投创投集聚发展（第二十三条）

（一）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私募基金落户扶持补充材料（第一、二项）

1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及产品备案的文件材料

2 契约型产品请提交基金合同(关键页)
（二）私募证券、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落户扶持补充材料（第三、五项）

1 工商变更备案证明材料（新迁入）

2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及产品备案的文件材料

3 基金管理协议（如基金公司自行管理，则提供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合伙制）、托管协
议

4 托管机构出具的关于管理规模（申报时间上个月末）的相关凭证

5 契约型产品请提交基金合同(关键页)
（三）公司制股权基金落户扶持补充材料（第四项）

1 工商变更证明材料（新迁入）

2 国家相关部门相关批复或出资文件（国家级基金）

3 实收资本验资报告

十八、员工住房补贴补充材料（第二十四条）

1 上年度审计报告

2 深圳市社保参保人数查询页（申报当月或上月）

3 个人相关材料（人员名单、劳动合同、社保及个税凭证、员工及配偶深圳无房证明）

4 申请人员名单

5 承诺函（所申请人员满足第四十四条第15款住房补贴要求）

5 资金发放证明（获得扶持后15工作日提供）

十九、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扶持补充材料（第二十五条）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或备案文件

2 被投企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证书或相关认定材料

3 投资协议

4 银行回单或资金到账确认函

5 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当年的审计报告及其他相应证明材料（证明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时为
初创科技型企业）

6 投资后2年内关于股权比例相关情况说明（含历次股东变更情况）



备注：投资时间应不早于2020年12月31日
二十、香港科技企业投资扶持补充材料（第二十六条）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或备案文件

2 投资协议

3 银行回单或资金到账确认函

4 获得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资助或香港数码港、香港科学园培育计划的相关官方证明

5 香港数码港、科学园在园证明材料

二十一、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香港融资扶持补充材料（第二十七条）

1 香港上市相关证明材料

二十二、SPAC上市扶持补充材料（第二十八条）

1 SPAC上市相关证明材料

二十三、S基金发展奖励补充材料（第二十九条）

1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及产品备案文件

2 基金管理协议（如基金公司自行管理，则提供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合伙制）、托管协
议

3 证明基金投资范围为S基金业务范围的材料（如合伙协议等）

4 基金实际募集证明材料：

（1）公司制：验资报告

（2）合伙制：合伙人实缴出资确认书、托管资金到账确认函及银行回单

5 承接份额或股权转让协议、银行资金入账凭证等相关材料

二十四、母基金奖励（第三十条）

（一）母基金情况证明材料

1 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公司章程

2 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1)合伙协议(2)托管资金到账确认函(3)托管协议

（二）投资项目证明材料

1 投资项目明细表

2 投资协议

3 银行回单或资金到账确认函

4 被投项目的审计报告、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十五、公司制创投机构安家补贴（第三十一条）

1 工商变更证明材料（新迁入）

2 实收资本验资报告

3 托管机构出具的关于管理规模（申报时间上个月末）的相关凭证

二十六、金融会议或论坛扶持补充材料（第三十三条）

1 有关部门的批复或相关证明文件



2 策划方案

3 举办费用专项审计报告（附有会计事务所营业执照和执业证书）

4 绩效总结报告

二十七、全国性行业组织或金融行业组织落户扶持补充材料（第三十四条）

1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成立或作为主管部门的文件

2 分支机构的主体资格材料

二十八、国际组织分支机构落户扶持补充材料（第三十五条）

1 境外非政府组织机构代表证书（若证书为英文版本，则需提供中文版翻译）或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其他文件

2 分支机构的主体资格材料

3 分支机构组织章程等（表明开设宗旨）

二十九、经济发展工作奖励（第三十六条）

1 企业信息查询授权书（备注：授权前海管理局向相关部门查询）

三十、金融创新案例扶持补充材料（第三十七条）

1 优秀金融案例相关证明材料

说明：1.所有申请机构均需提交基础申报材料；

2.机构申报的所有材料，除另有说明外，需加盖单位公章，非空白页（含封面）

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多页需盖骑缝公章；

3.材料中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均须由第三方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公章；

4.申报材料所提扫描件，是指原件扫描件；

5.涉及外文的，需提供中文翻译件（由有翻译资质的专业翻译公司出具并加盖

翻译章）；

6.前海管理局有权视需要查验申报文件原件。


